附件1

永福县2025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学区划分和报名录取办法

一、小学学区划分及报名录取办法
（一）各乡镇中心小学、村级小学、教学点,主要招收本辖区适龄儿童少年入学,同时全部接收本行政区域内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具体招生辖区、范围由乡镇中心校划定。
（二）按照就近入学原则,合理划定县城各学校的招生范围,具体划分如下:
向阳小学:招收从吊桥头一凤阁路(原老卫生局)一凤翔路(茶树园、老火车站)一原高速路口以东;迎宾路东面,北以县医院小区为界(含县医院小区),迎宾路西面,北以福源商城为界(不含福源商城)一中洲一向阳路一堕庙一官村和汇江新城小区一汇江华庭小区的居民子女。
县第一小学:招收以凤城路(县政府一凤山公园段)一凤阁路(原卫生局)以南;凤阁路(原卫生局)一凤翔路一原高速路口以西(包括从卧龙小区一凤阁路一滨江路一龙福路);西江桥西岸下窑、山水名城小区一西滨路至碧水湾小区;茅江桥头以铁路为界,铁路以西(含沿江的锦江花园一碧桂园一糖厂一带)的居民子女。
县明德小学:招收迎宾路福源商城小区以北(含福源商城)、滨江明珠花苑小区以北(含滨江明珠小区)一南雄村五里桥屯、李家寨屯、石化洞屯、樟峡村小水屯、龙友屯;塘堡村江西村屯;湾里村上台屯、塘岸屯的居民子女以及接收塘堡小学(户籍为洪山堡屯、上塘屯、下塘屯、高坪屯)的三年级学生。
县第二明德小学:招收以茅江桥头的铁路为界,铁路以东(包括南雄村、良佳寨、渔村、塔脚、渔排上一带)的居民子女以及永福镇撤点并校后需要安排的四合、泡口等村的高年级学生。
(三)招生录取办法
1.直接录取
符合条件的报名学生数小于或等于相应招生范围内招生计划数的学校,直接录取全部报名学生。
2.电脑随机派位录取
辖区内符合条件的报名学生数超出相关学校招生计划数时,采取电脑随机派位方式对学生进行录取。录取过程要邀请公证机构、中小学教师代表和学生家长代表等参与监督。
3.分流录取及分流办法
向阳小学和县一小完成招生录取任务后未能录取的学生,按分流程序分流到明德小学和第二明德小学。
（1）向阳小学完成学生招录计划后,未被录取的学生,分流到县明德小学。
（2）县一小完成学生招录计划后,未被录取的学生,分流到第二明德小学入学。
（3）以上分流完成后，仍有未被录取的学生，再安排到有剩余学位的明德小学或第二明德小学录取。
（4）县直4所小学完成招生计划后，城区范围内如仍有未被录取的学生，分流至坪岭小学入学。
（5）坪岭小学完成招生计划后,如城区范围内仍有未被录取的学生,按相对就近入学的原则由县教育局统筹安排到湾里小学或上潘小学就读。
二、初中招生片区划分及报名录取办法
（一）各乡镇初中按照就近入学原则,招收本乡镇小学毕业生,同时接收辖区内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罗锦初中、月山初中具体招生区域的划分，由两所学校和罗锦中心校共同协商确定。湾里初中招收永福镇中心校和龙江乡中心校对应辖区户籍的小学毕业生及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员随迁子女。
（二）永福县一中招收符合以下条件的学生：
1.具有县城户籍的县直小学毕业生；
2.法定监护人在县城有产权房的县直小学毕业生；
3.在县直小学毕业的法定监护人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住所（简称“双合法”，下同）的外来人员随迁子女。
4.历年来划分在东江学校（初中部）学区，符合双校划片招生条件的永福镇南雄村、五里桥、李家寨、县南屯、梁家寨、塔脚、渔排上、官村和堕庙一带居民在县直小学毕业的学生。
5.永福县一中在有剩余学位的情况下，招收县城户籍或学生监护人在县城有产权房的非县直小学毕业的学生及学区范围内“双合法”非县直小学毕业的外来人员随迁子女。
（三）录取办法
1.乡镇初中录取
乡镇初中直接录取在本学区就读的小学毕业生、不在本学区就读但户籍在本学区的小学毕业生，学区内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员随迁子女。
2.县直初中录取
（1）永福县一中对符合条件的学生进行录取。
（2）材料审验。由县教育局组织永福县一中对报名学生的材料进行审核，并公示符合报名条件的学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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